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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省农业厅在其官方网站回

应“网传海南出现非法转基因种植作物”

一事， 表示海南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作

物，并已对 9 个玉米、棉花转基因试验作

物依法销毁，还有 6 个涉嫌样品正在进一

步检验检测核实中。 海南农业厅并未通报

具体的涉事企业，回应称“不便透露”。

(据 4月 2日《东方早报》）

这两年来，围绕转基因议题的讯息太

多太多：此前，甘肃张掖市发出转基因“禁

令”，加之法国老鼠致癌实验、政协委员赴

美调查、黄金大米实验违规事件，以及院

士上书呼吁转基因产业化，甚至中国科学

技术部专家“只要好吃就行”的表态……

林林总总、纷繁复杂，令围观民众莫衷一

是。

安全不安全，可以讨论，可以商榷。 只

是，海南非法种植事件，显然突破了争议

的底线，已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随着诸多“网友曝”及“业内曝”的含

沙射影，国企、美国公司等一堆敏感信息

呼之欲出。 加之海南方面“不便透露”的暧

昧表态，内里纠葛更是令人浮想联翩。 一

方面， 这些大面积非法种植的转基因作

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农户零星

尝试的恶作剧，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的非

法科学实验，那么，幕后组织者是谁，具体

实施者是谁，对农业生态影响如何？ 这些

问题，不能“一毁了之”；另一方面，此次事

件依然是从传闻开始，然后相关部门才吞

吞吐吐公布实情———而据称， 早在 2013

年 12 月 23 日至 27 日， 海南地方部门就

组织有关单位对在三亚、陵水、乐东三个

市县的南繁基地育种企业和单位，开展了

一次转基因执法检查工作。 那么， 时隔 3

个月才公布结果，究竟有何难言之隐？ 面

对如此泛滥的非法种植实验，上级农业部

门知情吗？

更大的悬疑是： 非法种植如此泛滥，

只海南一地“拍案惊奇”？

尤其是在 2013 年， 传闻农业部门官

员为国外转基因公司做信用背书的语境

下，加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转基因非法

种植泛滥”的说法甚嚣尘上，海南事件能

否抽丝剥茧如实还原真相，更是成为能否

“反转” 公众对转基因认识的一次重要契

机。

转基因这回事， 固然是科学议题，但

科学与民意， 从来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权力部门的科普责任，监管部门的守土义

务，总不能傲娇地以“反正你不懂”的姿态

将民众拒之门外。 2013 年 12 月 26 日，甘

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纸红头文件

将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文件要求，

今年起，甘肃省食品经营户须对转基因食

品实行专柜专区销售。 这一做法，赢得一

片点赞声。 因为不管转基因是罪与非罪，

总有一些底线的规则是需要恪守与敬畏

的：比如消费者的知情权，比如种植实验

中的伦理与法规。

谁种的？“不便说”； 啥影响？“不清

楚”；怎么管？“很复杂”。由此看来，对于海

南转基因事件，恐怕不能坐等地方部门打

扮真相。 每年有 700多家育制种单位前往

海南，从事水稻、棉花、玉米、蔬菜等粮农

作物的育种、加代等相关科研工作；加之

种植分散，漏检概率很大，靠地方部门厘

清背后的是非与利害， 难免有点力不从

心。 这个时候，迟迟未发声的上级农业部

门，是该循着民意关切，及早将无欺的事

件真相呈现给公众，呈献给历史与时代。

近年来， 对住房公积金的诟病越来越多，

“公积金不姓公”、“公积金提取难，增值少”……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自我修正的《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稿在马年伊始却再次“爽

约”。 （据 4月 2日《广州日报》）

从公积金制度的诞生之日起， 作为保证居

者有其屋的方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 公积金制度的推进却变得越

来越不符合新形势， 尤其是其大量结余却不能

增值且不能提取的困境。那么，作为一项惠及民

生的政策本身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这样

才能追赶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否则，就会沦为一

种“劫富济贫”的工具。所以，要唤醒沉睡的公积

金需要制度创新的支撑和给力。 从制度的顶层

设计开始进行重新规划， 确保公积金能够满足

当初的愿望，也实现其既定的民生目标。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对公积金制度的任

何改变都应该遵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

基本要求。 可以说，该条例作为公积金的上位

法应该首先进行改变，否则，任何底层的变化

和更改都会变得不合法。而该条例在今年再次

“爽约”的情况就让人觉得十分揪心。到底害怕

什么不能进行改变呢？ 这成为人们思考的重

点。 因为一方面住房公积金有着大量的结余，

另外一方面，这样巨额结余的钱到底是不是能

够支出成为一个疑问。即作为公积金的数额并

非仅仅是一个数字，其是否属于足额剩余还是

存在空账情况， 需要给予一个正面的回应，这

也是进行公积金制度创新的第一步。

公积金的原理本来是补贴最低收入者，但

目前的情况却是因为房价的不断攀升，导致最

低收入者根本没有办法购房。 那么，在制度设

计上理应向这个群体进行倾斜。即在公积金的

缴纳上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不同要求，从低收

入者开始到高收入者进行一个综合平衡，确保

低收入者也能够获得社会的关怀。 但是，这样

的过程需要对整个社会的公积金制度进行重

新规划与设计，更需要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只有确保让高收入者

获利较少，让低收入者获得较大补偿，才能抵

达公积金制度的设计初衷。

其实，最应该改变的应该在形式上。 对住

房公积金来说，手续的便捷应该是首要的。 在

什么情况下能够提取公积金，理应进行手续的

简化。另外，在手续便捷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公

积金的收益进行提高， 因为如果长期结余的

话，公积金无疑就是贬值的。 至少应该确保这

些公积金在取出来的时候是随着物价的上升

而上升的，这样，也是保护缴纳者的基本利益

的手段。

保障房可租可售，还要可监可控

国务院法制办就《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稿指出，连续租赁不

少于 5年且符合配售条件的，可以购买；购买保障性住房未满 5年且确需转让的，由政府回购，已

满 5年的，可以转让并按照合同约定的产权份额向政府补缴相应价款———

出售比之出租，可以提高资金回笼率，并将政府那部分产权及时兑现，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者是

一个重大利好。 好是好，可一旦落到实操层面，仍有诸多疑问待解，譬如共有产权住房的范畴界定、

供给对象、与公租房关系、管理与上市交易等。 住房保障制度有效实施，有赖于个人征信管理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 当务之急，建立多部门联动、跨地区的包括个人信用档案、个人信用评估等内容在

内的个人征信管理体系，确保包括保障房分配在内的各项社会管理走上正轨。（据《广州日报》）

微 言


